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

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证公司发[2012]101号）精神，积极落实《华北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年）》，坚持红利以现金

分配，体现了对投资者合理投资回报的高度重视，利润分配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

稳定性。同意将本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号）中的有关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

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核

查，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二）担保情况 

1、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为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申请 15,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此次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4,463,609,699.00元）的比例为 3.36%。  

2、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华昌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或有担保事项的



议案。截止 2016 年 4 月 30 日，华昌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 5.26 万元。华

昌公司剩余注册资本能够覆盖华昌公司债务，同意为华昌公司按持股比例进行或

有担保。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上述担保之外未有其它担保。  

    截止 2017 年 3 月 8 日, 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偿还 15,000 万元贷款及相关利息,该笔担保已履行完毕。 

三、关于对公司 2016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规则、规定的要求，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价值观，融合公司内部

管理需要，继续深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研究确

定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

价范围的业务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

标，不存在重大、重要缺陷。 

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对关联交易、重大投资、主要参、控

股公司管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

理的有序开展，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我们注意到，内部控制应当与公司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

风险水平等相适应，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梳理、完善管理流

程与制度， 能够有效地提升内部管理的精细度和控制力。 

综上所述，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6 年度所做工作及成

果，为公司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持续健康发展夯实了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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